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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是规定各类公司的设立、活动、解散及其他对外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公司法旨在规范公司设立和管理；鼓励投资创业；强

化公司主体地位和意思自治；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维护中小股东利

益；强化公司社会责任和职工保护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自 1994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其间经过了 5 次修正。

现行《公司法》共有 13 章 218 条。主要内容和特点有：

规定了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和公司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制度是公

司法的基本制度之一，是指公司以其所有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股

东以其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制度（第 3

条）。股东的有限责任有利于减少和转移风险，鼓励投资，促进资本

流动，降低和减少交易费用，促使公司有效地经营和发展壮大。值得

注意的是，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限于公司股东，不是指作为债务人的

公司仅以其部分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公司作为法人，应当以

其全部资产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公司法人制度，包括法人财产关系和法人

治理结构两方面基本内容。公司法人制度首先是一种产权制度，其产

权关系采取了两次分离的形式，先是投资者股权与公司法人所有权的

分离，其次是公司法人所有权与经营者经营权的分离。公司法人是联

系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纽带，也是平衡双方权、责、利关系，降低委托

代理成本的砝码。法人地位的确立，使公司拥有产权边界明晰的独立

财产和对自己财产的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从而保证了

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也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

在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逐步建立起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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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现代公司是现代国家的缩影。资本

主义“三权分立”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的核心是通过公司权力的配置,建立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以保护公司股东的权益,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公司治理结构就是

指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

中,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所有者通过股东会将自己的资产

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第 36、37、98、99 条）;公司董事会负责公司

的日常决策,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第 46、

108-113 条）;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

营企业（第 49、114 条）。这种结构不仅被各国公司法普遍采用，且

一般通过公司章程予以具体明确，公司章程具有公司“宪法”的地位，

对全体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公司章程的条款可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予以延展和扩充，以充分体现公司自治精神，甚至当公司章程的条款

与公司法的非禁止性规定不一致时，只要不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也应优先适用公司章程的规定（第 25、81 条）。公司章程确定

了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股东之间权利义务，是公司的自治规范，

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是公司对外进行经营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

也是解决股权纠纷最重要的证据。

规定了公司的基本形式和特殊类别。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两种主要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有：（1）股

东人数不同。有限责任公司由 50 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第 24 条）。

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应当有 2人以上 200 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

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第 78条）。（2）设立方

式和程序不同。有限公司只有发起设立而无募集设立，程序比较简化，

股东人数有限，因而公司内外部关系简单，容易组建（第 23 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还要经

过公开招股程序，其设立程序较其他公司更为严格，其内部组织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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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复杂，因而既不易组建，也不易管理（第 76 条）。（3）组织

机构及决策不同。在公司组织机构的组成上，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设

立过程中即可以通过章程直接确定，而股份有限公司则必须经过创立

大会的选任才可以产生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

国有独资公司：是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我国

国有企业财产数额和经营规模巨大，非国有经济的财产积累时间尚

短，投资能力不足，加之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重要投资领域并未开放，

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多种成分的股权结构还很难在大型或垄断国有

企业中实质建立，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公司法创制了国

有独资公司，它既采取了有限公司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又根据其股东

单一的特点规定了较为灵活和简易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

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批准在证券交易所公开

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法律特征：（1）上市公司是股份有限

公司的一种（第 120 条）。（2）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必须符合法定

条件并经有关机关批准。（3）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公司上市可以增强公司的融资功能，同时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

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商誉，有助于规范公司行为，提高公司管理水平。

非上市公众公司：是指股票向特定对象发行或者转让导致股东超

过 200 人，或者股票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转让，但未在证劵交

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此类公司最初大多属定向募集或退市

的股份有限公司。

一人公司：又称独资公司、独股公司，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

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股份的有限公司。一人公

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和适应了当今市场经济的客

观需要，另一方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公司理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许

多国家和地区，一人公司已取得同普通公司平等的法律地位。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新《公司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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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了特别规定，赋予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而且

还设立了 6项风险防范制度对其加以严格控制，为我国公司法制度上

的一项重要创新。一人公司结构简单，经营机制灵活，有利于降低投

资者的经营风险，鼓励创业，客观上对新兴行业如通讯、网络、电子、

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市场转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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